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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一项配套政策,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是否有

效地促进了县域农业经济的增长? 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

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１)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使试点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５．６％、人均第一产业增加

值提高了４．２％,但其溢出效应使得这一政策的长期效果并不明显;(２)试点政策通过提高规

模化生产与农业技术水平两种中介机制,作用于县域农业经济;(３)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较落后地区的县域农业经济在受到政策冲击后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据此提出针

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建议:在引导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要积极探索金融支持农业

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激励,以实现农业经济的

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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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三权分置”又一次激起了农村农业改革的浪潮,这一制度也被认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１].为持续深化农业改革,引导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应运而生,极大地发挥了金融的撬动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农

村金融服务报告(２０１８)»数据显示:涉农贷款余额从２００７年末的６．１万亿元增加至２０１８年末的３２．７
万亿元,年均增速１６．５％① .２０１９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超过７万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６０２１元,七十年实际增长４０倍② ,金融支持农业经济增长功不可没.

事实上,“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赋予了农民更加完整的土地权能[２],改善了农户难以从正规金融机

构获得农业生产所需资金的难题[３].一方面,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承包权和经营权主

体的分离打破了耕地流转的藩篱,使闲置的土地资源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用地需求有效衔接,土地

配置活力得到释放,实现了耕地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赋予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权能,使得

农户或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拥有合法的抵押担保品,能从银行或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生产所需资金,进一

步激发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本文从农业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评估“农地三权分置”改
革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效果及内在机制,以期为持续深化农业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

科学依据.



　　一、文献综述

　　“农地三权分置”是中国农地产权改革领域里程碑式的一步,也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焦点和热点.
自２００８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原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
以来,各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争议中的试点”[４].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布

«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农村承包土地的经

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在全国２３２个县(市、区)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

作.相关学者在农村土地的权力分配与归属[５Ｇ８]、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施与管理[９Ｇ１２]和试点政策的经

济效应[１３Ｇ１５]等方面都做了丰富和细致的研究.
就“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聚焦于

土地制度演进的原因.王小映认为土地制度的改进来源于其潜在的收益和获利机会[１６],正是这种利

益驱动的作用才呈现出“调试型变迁”的特征[１７],政府通过将自主选择权交还给普通农户和经营主

体,明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能与界限,避免了利益主体受到可能的侵害[１８].但另一种观点将我国

土地制度的变迁归因于中央政府由重视归属向重视利用演进[１９],认为当今社会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模

式不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和发挥[２０],“三权分置”改革通过明确权属,再利用市场机制的有偿

性和竞争性来促进土地合理流动和适当集中,弥补土地经营规模偏小的不足[２１].因此,在农地所有

制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上,政府与农民目标的相互融合才能寻求制度变迁的均衡[２２].第二条主线探

索“三权分置改革”下土地流转的经济绩效.虽然Jacobson等的研究表明稳定的地权对产量的影响

并不明显[２３],但在中国的证据显示,确权后的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２４],并在通过土地流转

实现规模经营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２５]和农地资源配置效率[２６].
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运行机理、影响因素和政策

效果上.在运行机理方面,因农地抵押贷款的多级“链式”交易过程决定的“混合型”治理结构具有较

低的交易费用[１４],才促使了农户采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２７],从而导致农村信

贷供给规模增加和部分经营规模较大的新型经营主体信贷获取能力提高[２５].在影响农地经营权抵

押贷款的影响因素方面,宏观因素如农业生产水平、土地流转市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１７],地方政府

承担的“拓荒成本”和“差别匹配”的农地抵押契约治理结构[２８],微观因素如抵押价值和处置难度[２６]、
农户贷款经历与收入[２９]、贷款利率和农户信用等级[２９]等都被认为是影响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关键因

素.在政策效果方面,部分研究使用微观调研数据分析了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对农户的福利效应,一
种观点认为该政策瞄准对象是大农户和存量客户,对小农户的融资难题并无作用[１７],另一种观点表

明小农户对贷款行为的响应更加积极[２２],但因经营权抵押贷款发生率低,其预期效果并不显著[１９].
这些微观调研数据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如学界关于“政策对于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收入增长”的结

论就存在明显的分歧[２８Ｇ２９].
上述文献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探索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依然有以下不足.其一,现

有文献更多集中在对土地产权制度方面的讨论,农地权属变化的经济效益有待评估;其二,利用微观

调研数据得到的政策效果并不一致,亟待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其三,农地产权变更对农业经济增长

的作用机制仍需挖掘.鉴于此,本文根据２０１５年«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的
试点政策,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县域数据,评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经济效应,并探索其内在

机制.

　　二、政策背景

　　自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法»颁布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历经四次变迁.尤其是,１９７８年的土地改

革提出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自此,农民生产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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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幅度提高,农民权益得到更多制度保障.在此制度背景下,我国多地开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进行探索,如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在２０１０年选取６个生产大县进行试点.但这种以土地承

包经营权为抵押标的物的贷款模式在制度设计上面临权责主体模糊的潜在风险,一旦借款方农业经

营失败,法律上归属于农民主体的承包经营权就有被收回的可能,农户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试

点并未形成示范效应并在全国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性,将农地承包经

营制度改革、三块地试点改革和耕地保护与补偿制度改革作为深化农村土改的工作重点.其中,将传

统的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进行三权分置改革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１３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便提出顺应农民意愿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并行的必要性,自此,三权分置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三

权分置落地进程的加快,２０１４年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首次在«关于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被提及.为了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一文,对全国试点工作如何实施

进行统一规范.经过多年探索,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标志着政府对农地“三权分置”正式作出制度安排.鉴于农地所有权、承包权与

经营权的三权分置相关法律条文尚未编写入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缺乏法律支撑,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北京市大兴区等２３２个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市、
区)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集体所有的耕地使用权不

得抵押的规定.紧接着,２０１６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农村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正式开始试

点.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末,２３２个试点地区农地抵押贷款余额达到５２０亿元的规模,同比增长７６．３％,
累计发放９６４亿元.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不断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现代农业适度规模化发展得到有序推进.

在试点工作获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三权分置立法步伐不断加快.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土地经营权的概念首次在法

律中得到明确.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根据党中央有关精

神和修改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典物权编第１１章专门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详细规定.自

此,农地“三权分置”被赋予丰富的法律内涵,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时机

已成熟.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１．研究设计

根据上文文献与背景的阐述,本文选取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

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下文表述为«意见»)为基准,采用双重差分

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构建非饱和模型如式(１):

Econit＝β１ ×DID＋φ′Xit＋φc ＋θt＋ξit (１)
其中,Econit表示i县(市,区)在t时期的经济绩效,包含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

值;DID 为Postt 和Poilti 的交互项,Postt 表示试点时间的虚拟变量,试点之后的年份为１,其余年

份为０;Poilti 表示试点地区的虚拟变量,«意见»中设定的２３２个试点县(市,区)为１,其他地区为０;

Xit为可能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包含农村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工业化水平和

城乡居民储蓄水平等变量;φc 为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仅随地区变化的因素,本文将该固定效应精确到

地级市;θt 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仅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ξ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关注的是交互项系数

β１
的大小及其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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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政策时间节点①,本文使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县域数据来进行模型的估

计和检验,使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县域数据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因«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统计口

径和指标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重要数据如农业增加值、机收面积、设施农业占地面积等的起始年份

是２０１３年,以往年份指标缺失较为严重.第二,自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分别小范围内试点«关于加快推

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的指导意见»后,国家并未出现针对经营权抵押贷款方面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利于本文政策效果

的干净识别.第三,虽然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改革三项试点工作,与本文时间节点重复,但该政

策主要针对土地征收、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与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有本质区别.本

文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缺失数据使

用差值法补全,所有含价格水平的指标均以２０１３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主要变量说明如下:
(１)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县(市、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衡量县域农

业经济发展水平.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仅公布了农业增加

值(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及牧业增加值(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指标,时间维度与本文不匹配;二是第一产业增加

值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避免了因地理气候因素产生的农业生产差异的影响.
(２)主要控制变量.①财政支出水平.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方GDP比重衡量财政支出水

平.②产业结构.为控制地方产业结构的差异对农业经济的影响[３０Ｇ３１],增加产业结构控制变量,使用

第一产业GDP占GDP比重和第二产业GDP占GDP比重来衡量.③工业化水平.一系列的研究证

据表明,工业化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３２Ｇ３３],因此添加工业化水平控制变量,使用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家数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来衡量.④储蓄水平.借鉴刘金全等[３４]和顾宁等[３５]的做法,
增加储蓄水平控制变量,使用城乡居民存款余额衡量.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１:

表１　基础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描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dp１ 第一产业增加值对数 １３２６４ １２．０１ １．０４ ７．５１ １４．１４
lnpergdp１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对数 １３２６４ ８．４７ ０．５６ ３．６９ １１．５５
expen 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３２６４ ０．３１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７９
gdp_str１ 第一产业占比 １３２６４ ０．２３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７１
gdp_str２ 第二产业占比 １３２６４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８９
lnent 规上工业数量取对数 １２６９６ ３．９５ １．３１ ０．６９ １７．４１
lnoutput 规上工业总产值对数 １３２６４ １３．２１ １．９１ １．５８ １８．２４
lnsaving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数 １３１２８ １３．４９ １．２０ ５．３０ １７．０９

　　四、计量结果分析

　　１．基准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估计模型(１)结果如表２,第(１)~(４)列为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估计结果,第(５)~(８)列为使用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交互项DID
的估计系数β均为正,且该处理效应在统计上显著,即与非经营权抵押试点地区相比,试点地区的第

一产业增加值与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有了明显的增加,表明试点的政策效果非常明显.在加入控制

变量后,由第１与５列结果可知,交互项DID 系数下降明显,说明遗漏变量偏误会严重高估政策效

果.同时,在模型中分别加入年份固定效应(列２、６)、城市固定效应(列３、７)和同时加入年份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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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并于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２８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北京市大兴区等２３２个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市,区),虽然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又出台«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再次明确２３２个试点县(市,区)名单,但关于农村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已经开始实施,因此,选取２０１５年作为政策时间节点,设定２０１５年及之前年份的虚拟变量为０,

２０１５年之后的年份为１.



固定效应(列４、８),即控制仅随时间变化和仅随城市变化的因素后,政策效果进一步降低,因此后文

以控制城市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结果为准.
表２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lngdp１

(１) (２) (３) (４)
lnpergdp１

(５) (６) (７) (８)

DID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６∗∗∗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４２∗∗∗

(５．９０) (５．４７) (５．９１) (５．０８) (１０．８０) (７．２０) (１０．９０) (４．５４)

expen
－０．７１５∗∗∗ －０．６８３∗∗∗ －０．６７６∗∗∗ －０．６５９∗∗∗ －０．９７５∗∗∗ －０．９２９∗∗∗ －０．７４５∗∗∗ －０．７３４∗∗∗

(－３８．００) (－６．８１) (－７．１１) (－６．９２) (－５２．３５) (－１５．６０) (－１３．０９) (－１１．５９)

gdp_str２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６７ －０．１５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
(－１０．７５) (－０．９３) (－０．４４) (－０．４８) (－４．０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５)

gdp_str１ ４．７３７∗∗∗ ４．８２５∗∗∗ ４．１３４∗∗∗ ４．１７２∗∗∗ ２．８５５∗∗∗ ３．１０１∗∗∗ ２．５８８∗∗∗ ２．７９８∗∗∗

(１０２．０４) (７．７４) (５．４６) (５．３８) (６２．１１) (８．９１) (６．２２) (５．７６)

lnent ０．２１５∗∗∗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８∗∗∗

(３３．９３) (１３．８４) (９．２５) (８．９４) (１２．０９) (６．９６) (５．５４) (４．７８)

lnoutput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７∗∗∗

(１８．６５) (１０．４３) (４．３５) (６．９５) (１．３６) (１０．４７) (－２．６４) (６．１８)

lnsaving
０．３３５∗∗∗ ０．３０４∗∗∗ ０．３９６∗∗∗ ０．３７３∗∗∗ －０．２１２∗∗∗ －０．２８９∗∗∗ －０．１２１∗∗∗ －０．２２３∗∗∗

(４８．４４) (９．２１) (７．３０) (７．６０) (－３０．９３) (－１４．６６) (－４．０７) (－７．３０)

Constant
５．１５∗∗∗ ５．００∗∗∗ ４．３７∗∗∗ ４．３５∗∗∗ １０．８２∗∗∗ １０．６１∗∗∗ １０．１５∗∗∗ １０．４８∗∗∗

(５３．０４) (６．８５) (４．６８) (４．７８) (１１２．５６) (２５．３８) (１９．６９) (１８．４４)

Obs １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５ １２５９５ １２５９５ １２５９５

R２ ０．７７２ ０．７７６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５ ０．３９９ ０．４５０ ０．７２２ ０．７５６

CityFE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YES

YearFE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注:①∗∗∗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后文同.②CityFE为城市固定效应,固
定到地级市层面,YearFE为年份固定效应,后文同.

　　根据列４和列８的估计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试点地区较非试点地区在试点开始后第

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了约５．６％和４．２％,这也与基础统计量得到的结论一

致①,说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通过更换对照组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为第一步

保持处理组的样本不变,根据处理组样本中的县(市、区)的邮政编号查找处理组中样本所在的地级

市,第二步保留仅处在处理组所在地级市的县(市、区),形成新的对照组,经过处理后得到６７９９条样

本数据,按照表２的方法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３.由列３和列６的结果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和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后,试点地较非试点地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提高了５．０％
和４．１％,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明上述模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健性.总之,上述估计

结果表明,在试点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之后,有效发挥了金融支持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gdp１

(１) (２) (３)
lnpergdp１

(４) (５) (６)

DID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１∗∗∗

(４．１２) (４．４２) (４．５９) (１０．６７) (５．２８) (４．５０)

Constant
５．５０１∗∗∗ ５．１４５∗∗∗ ５．０４４∗∗∗ １１．２９５∗∗∗ １１．１２９∗∗∗ １１．５１２∗∗∗

(６．６４) (５．６１) (５．６４) (２３．１０) (２５．０２) (２０．６９)

Obs ６７９９ ６７９９ ６７９９ ６７９８ ６７９８ ６７９８
R２ ０．７６５ ０．８６４ ０．８６４ ０．７２８ ０．４７５ ０．７６１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FE NO YES YES YES NO YES
YearFE YES NO YES NO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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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表１中基本的统计分析之外,作者进行了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试点前与试点后的详细统计分析,结果备索.



　　２．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对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而言,试点地区选取的随机性是保证研究结论可信的前提.
因此,对于潜在的样本自选择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进行两点探讨.一是实验组与控制组差异性

的检验;二是添加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第一,选取政策发生前两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组合成新的样本数据,分别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

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标的核密度图,用于判断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主要经

济特征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果差异明显,说明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反之则不存在.如图１,结
果显示,在试点政策发生之前,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呈现出

的核密度函数图无明显差异,即根据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而确定的试点假设不成立.同时通过绘

制各控制变量试点组和非试点组的核密度函数图,发现结果与主要被解释变量结果一致①,因此根据

统计意义上的分析,样本自选择的问题较弱.

图１　第一产业GDP和人均第一产业GDP核密度分布

　　第二,在主回归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的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滞后一期的

变量代表了样本原有的农业禀赋,用于缓解部分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１)~(４)列被解

释变量为第一产业增加值,且模型加入滞后一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第(５)~(８)列被解释变量为人均

第一产业增加值,且模型加入滞后一期的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结果显示,在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

应,且添加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后,交互项系数大小下降,但依然正向显著,说明在缓解了一定的内生

性问题后,政策估计效果依然有效.
表４　内生性问题的检验

变量
lngdp１

(１) (２) (３) (４)
lnpergdp１

(５) (６) (７) (８)

DID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５．５３) (２．５８) (４．１１) (３．５７) (５．０４) (２．３９) (４．５７) (３．５８)

L．lngdp１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５∗∗∗ ０．９４０∗∗∗ ０．９４４∗∗∗

(４６８．８５) (２００．９６) (１４７．４０) (１４２．１５)

L．lnpergdp１
０．９６８∗∗∗ ０．９５９∗∗∗ ０．９３７∗∗∗ ０．９１９∗∗∗

(４２６．５７) (２２５．２９) (１２３．１０) (１０５．５６)

Obs １０７３６ １０７３６ １０７３６ １０７３６ １０７３４ １０７３４ １０７３４ １０７３４
R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６６ ０．９６９ ０．９７０ ０．９７３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FE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YES
YearFE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注:L．∗ 为变量的滞后一期.

　　３．平行趋势检验

表２和表３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得到的处理效应是否真实反映了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效

果,还需要进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即在控制一系列可观测因素的条件下,若未实施政策,处理组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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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列出各控制变量的核密度函数图,备索.



制组在时间上的变动趋势是否一致.使用Jacobson等[２３]的方法来检验平行趋势,采用时间分析的

框架来评估该政策的动态效应.具体模型如式(２):

Econit＝ ∑
３

k＝ －３,k≠０
βk ×Politi×Postt０＋k ＋φ′Xit＋φc ＋θt＋ξit (２)

其中t０ 为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实施前一年,Postt０＋k 为年份的虚拟变量,k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相

应的年份.βk
用于捕捉假设政策在２０１５年前后k年实施是否对县域农业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若

在政策实施之前已经显著异于０,则表明存在事前趋势,双重差分的结果不具有解释力度.本文选取

样本时间年份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因此,将２０１５年定义为基期,在回归中加入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的年份虚拟变量与试点地区的交互项,来验证平行趋势假设是否通过.图２平行趋势结果显

示(左图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平行趋势检验图,右图为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平行趋势检验图),不能判断

政策实施前２年估计结果显著异于０,该政策并未发生事前趋势,平行趋势检验通过.但在政策实施

后１~３年内,处理效应不再明显,出现这样短期效果的原因下文将在机制分析中详细阐述.

图２　平行趋势检验

　　４．机制分析

上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的县域农业经济发

展水平,但这种显著的政策效果仅在试点政策实施当年较为明显,并未产生长期效果.鉴于以上结论

提出两点疑问:①为何政策效果仅在短期内有效? ②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实施后如何提升了试

点地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
(１)机制分析一:为何政策效果仅在短期内有效?
为何政策效果仅在短期内有效? 潜在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在试点实施

之后并未有效地吸引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户或新型农业合作组织采取贷款的形式从事农业经营,导
致政策试点失败;第二,试点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除试点地区以外,处于同一辖区的非试点地区吸纳

了试点成功的经验开始采取相同或相近的方式,鼓励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导致政策效果外溢,掩盖了

试点地区的政策效应.对于第一点原因,光韵田园产业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①,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

末,全国２３２个试点地区农地抵押贷款余额５２０亿元,同比增长７６．３％,累计发放贷款９６４亿元,说明

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吸引了大量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户贷款,并非试点政策的失败导致政策失效.因

此下文着重验证第二点潜在的原因.
为探索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外溢效果,本文重新设计政策实验:第一步从全样本中剔除试

点样本,形成新的实验数据.第二步将原试点地区所在的其他县(市、区)定义为实验组,其他非试点

地区定义为控制组,重新进行政策实验.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原试点地区覆盖了所有

省份,以原试点地区所在省份的其他县(市、区)为实验组将会导致控制组样本缺失;第二,政策试点效

果最近的传播范围为试点县所在的地级市,也便于政策经验的复制与传播.因此,本文在重新构建实

验组与控制组后估计模型(１),结果如表５.估计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当期的２０１５年,交互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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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在随后的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相较于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所在的其他县(市、区)的
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发生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在２０１６年,政策的作用效果为

７．７％,甚至高于基准回归结果中得到的４．２％,且随时间的推移效应逐渐减弱,说明正是由于溢出效

应,掩盖了政策的长期效果,从而也解释了平行趋势检验中政策长期效果不显著的原因.此外,自“三
权分置”政策出台以来,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的意见»,理论上这一政策的实施对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效果的评估可能具有一定的影

响,导致长期效果减弱,但该政策对于所有县(市、区)的影响同质,因此本文暂未考虑政策交互作用的

影响.
表５　机制分析一:溢出效应的结果检验

变量
lngdp１ lnpergdp１ lngdp１ lnpergdp１ lngdp１ lnpergdp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DID_２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７４)

DID_２０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７∗∗∗

(３．０３) (５．７７)

DID_２０１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５∗∗∗

(３．２１) (２．９３)

Constant
４．５３５∗∗∗ １０．４６９∗∗∗ ７．４３２∗∗∗ １１．２５７∗∗∗ ４．５４１∗∗∗ １０．７２３∗∗∗

(４．８３) (１７．７２) (３１．５５) (７０．４５) (４．７１) (２４．３５)

Obs １１３１６ １１３１５ １１３１６ １１３１５ １１３１６ １１３１５

R２ ０．８７３ ０．７５４ ０．８８２ ０．７３８ ０．８７２ ０．８６３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２)机制分析二: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改变了什么?
为回答第二个问题,探索试点政策的内在机制,选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识别,模型构建如式(３)

和式(４):

lnterit＝β２×Postt×Politi＋φ′Xit＋φc ＋θt＋ξit (３)

Eocnit＝β３ ×Postt×Politt＋φ′Xit＋β４lnterit＋φc ＋θt＋ξit (４)
其中,lnterit 为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在中介效应模型中,本文关注的是交互项系数β２

和β３
系

数的大小与显著性水平,若β２
显著且β３

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若在式(３)中加入中介

变量后,β３
依然显著且绝对值小于β１

,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余变量含义与上文一致.
在机制分析部分,下文着重考虑了规模效应与技术进步两种潜在的中介机制.规模效应和技术

进步被认为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但鉴于县域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

(power)和设施农业占地面积(area_fac)分别作为反映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并利用联

合模型(１)、(３)、(４)探索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中介机制.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６,其
中第(１)~(５)列的县域农业经济指标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６)~(１０)列的县域农业经济指标为人均

第一产业增加值,其他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与前文相同.
由表６可得,农业机械总动力(power)和设施农业的占地面积(area_fac)都只存在部分的中介

效应.以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因变量时,加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后,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效果由５．６％
下降到４．８％,加入设施农业占地面积之后,政策效果下降到４％;以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为因变量

时,政策效果由４．２％分别下降到３．９％和３．１％.因此,潜在的机制在于:一方面,经营权抵押贷款能

强化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使得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户改善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状

况,通过实现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提升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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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机制分析二:潜在的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lngdp１ lnpower lngdp１ lnarea_fac lngdp１ lnpergdp１ lnpower lnpergdp１lnarea_fac lnpergdp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DID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３６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９∗∗∗ ０．３６９∗∗∗ ０．０３１∗∗∗

(－５．０８) (－２．０８) (－４．８３) (－８．２７) (－３．７) (－４．５４) (－２．０８) (－４．３６) (－８．２７) (－３．４１)

lnpower
０．２６３∗∗∗ ０．０７３∗∗∗

(－１２．１６) (－４．５５)

lnarea_fac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１４．２６) (－９．６２)

Constant
４．３５７∗∗∗ －４．３８９∗∗∗ ５．５１１∗∗∗ －２．４２６∗∗∗ ４．４７９∗∗∗ １０．４８７∗∗∗ －４．３８９∗∗∗１０．８０７∗∗∗ －２．４２６∗∗∗１０．４４３∗∗∗

(－４．７８) (－７．３９) (－６．４５) (－３．２３) (－５．２２) (－１８．４４) (－７．３９) (－１８．０８) (－３．２３) (－１９．９４)
Obs １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６ １１８７７ １１８７７ １２５９５ １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５ １１８７７ １１８７６
R２ ０．８７５ ０．７３９ ０．８９３ ０．５７ ０．８８７ ０．７５６ ０．７３９ ０．７６ ０．５７ ０．７７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５．异质性分析

前文整体分析与机制分析显示,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能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与生产技术水

平的进步,进而促进县域农业经济发展,那么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而言,该政策是否展现出异质

性表现? 为此,继续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并结合分位数回归探索可能存在的异质性.
图３为异质性分析的结果,上图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划分分位点,下图以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划分

分位点,本文关心的是图３(１a)和图３(２a)的结果,其余控制变量的分位图不做进一步讨论.结果显

示,政策对于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的２０分位点到８０分位点的样本影响变化幅度

不大,对于较为贫困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的０到２０分位点样本数据)的影响

更大,说明相对于非贫困地区而言,较贫困地区受到政策冲击后,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的效果更加明

显.对于较发达地区而言(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的８０到１００分位点样本数据),政
策效果呈现相反趋势,但并不影响全文的总体结论,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对于提升第一产业增加值而

言效果明显,但对于提升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作用效果有限,可能的原因在于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水

平更高,这一证据可在图３(１e、１f、２e、２f)中找到相应的证据.

图３　异质性分析:分位数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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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探索是中国农业制度变迁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变革,与之相配套的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是否能有效提升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亟待讨论.本文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方法,评估了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

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政策效果并探索了内在作用机制.研究

发现:(１)经营权抵押试点政策对于试点地区的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政策的实

施使试点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５．６％、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了４．２％,这一结论也得到稳健性

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的支持.(２)虽然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效果非常显著,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主
要是政策的溢出效应导致.(３)在作用机制方面,该政策通过提高了试点地区规模化生产与农业技术

水平,进而作用于县域农业经济的增长,但这两种效果仅存在部分的中介效应.(４)异质性分析方面,
经营权抵押试点政策实施之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较落后地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人

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因此,作为农业制度变迁史上最重大的改革实践之一,“三权分置”中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然而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

步挖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策效果,引导农户规模化生产的同时,用好金融支农政策;另一方面,
要积极摸索和细化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条款,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激励支持;此
外,还要将政策制度化和法制化,确保产生良好的中长期效果的同时,稳步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
不管怎样,相信自２０２０年关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相关条款进入民法典后,政策的全面实施势在

必行,也将极大推动中国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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